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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2021_2022__EF_BC_91_E

F_BC_99_EF_BC_97_EF_c31_38384.htm 本公约各缔约国， 认

识到需要通过协议确定关于海上货物运输若干规则，为此目

的决定缔结一个公约，协议如下： 第一部分 总 则 第一条 定

义 在本公约内： １．"承运人"是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与托运

人定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任何 人。 ２．"实际承运人"是指

受承运人委托执行货物运输或部分货物运输的任何人 ，包括

受委托执行这项运输的其他任何人。 ３．"托运人"是指其本

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的任何

人或指其本人或以其名义或代其将货物实际交付给海上货物

运输合同有关的 承运人的任何人。 ４．"收货人"是指有权提

取货物的人。 ５．"货物"包括活动物，凡货物拼装在集装箱

、货盘或类似的运输器具内， 或者货物是包装的，而这种运

输器具或包装是由托运人提供的，则"货物"包括它 们在内。 

６．"海上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据以承担由海上

将货物从一港运 至另一港的任何合同；但是，一个既包括海

上运输，又包括某些其他方式运输的合 同，则仅其有关海上

运输的范围，才视为本公约所指的海上运输合同。 ７．"提

单"是指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管或装

船，以 及承运人据以保证交付货物的单证。单证中关于货物

应交付指定收货人或按指示交 付，或交付提单持有人的规定

，即构成了这一保证。 ８．"书面"除其他方式外，包括电报

和电传。 第二条 适用范围 １．本公约的各项规定适用于两个

不同国家间的所有海上运输合同，如果： （ａ）海上运输合



同所规定的装货港位于一个缔约国内，或 （ｂ）海上运输合

同所规定的卸货港位于一个缔约国内，或 （ｃ）海上运输合

同所规定的备选卸货港之一为实际卸货港，并且该港位于一 

个缔约国内，或 （ｄ）提单或证明海上运输合同的其他单证

是在一个缔约国内签发的，或 （ｅ）提单或证明海上运输合

同的其他单证规定，本公约各项规定或实行本公 约的任何国

家的立法，应约束该合同。 ２．本公约各项规定的适用与船

舶、承运人、实际承运人、托运人、收货人或 任何其他有关

人的国籍无关。 ３．本公约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租船合同。

但是，如果提单是依据租船合同签 发的，并绘制承运人和不

是租船人的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则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适

用于该提单。 ４．如果合同规定，货物将在一个议定的期限

内分批运输，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适用于每批运输。但是，如

果运输是按照租船合同进行的，则适用本条第３款的规 定。 

第三条 对本公约的解释 在解释和应用本公约的各项规定时，

应注意本公约的国际性和促进统一的需要 。 第二部分 承运人

的责任 第四条 责任期间 １．按照本公约，承运人对货物的责

任期间包括在装货港，在运输途中以及在 卸货港，货物在承

运人掌管的全部期间。 ２．就本条第１款而言，在下述起迄

期间，承运人应视为已掌管货物： （ａ）自承运人从以下各

方接管货物时起： （ｉ）托运人或代其行事的人；或 （ｉｉ

）根据装货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货物必须交其装运的当局

或其他第三 方； （ｂ）至承运人将货物交付以下各方时止： 

（ｉ）将货物交付收货人；或 （ｉｉ）遇有收货人不向承运

人提货时，则依照合同或卸货港适用的法律或特 定的贸易惯

例，将货物置于收货人支配之下；或 （ｉｉｉ）根据在卸货



港适用的法律或规章将货物交给必须交付的当局或其他 第三

方。 ３．在本条第１和第２款内提到的承运人或收货人，除

指承运人和收货人外， 还分别指承运人或收货人的受雇人或

代理人。 第五条 责任基础 １．除非承运人证明他本人其受雇

人或代理人为避免该事故发生及其后果已采 取了一切所能合

理要求的措施，否则承运人应对因货物灭失或损坏或延迟交

货所造 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如果引起该项灭失、损坏或延

迟交付的事故，如同第四条所 述，是在承运人掌管期间发生

的。 ２．如果货物未能在明确议定的时间内，或虽无此项议

定，但未能在考虑到实 际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

要求的时间内，在海上运输合同所规定的卸货 港交货，即为

延迟交付。 ３．如果货物在本条第２款规定的交货时间期满

后连续六十天内未能按第四条 的要求交付，有权对货物的灭

失提出索赔的人可以视为货物已经灭失。 ４．（ａ）承运人

对下列各项负赔偿责任： （ｉ）火灾所引起的货物的灭失、

损坏或延迟交付，如果索赔人证明火灾是由 承运人、其受雇

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引起的； （ｉｉ）经索赔人证明由

于承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在采取可以合理要求的 扑灭火 

灾和避免或减轻其后果的一切措施中的过失或疏忽所造成的

货物的灭失、 损坏或延迟交付。 （ｂ）凡船上的火灾影响到

货物时，如果索赔人或承运人要求，必须按照海运 惯例，对

火灾的起因和情况进行调查，并根据要求向承运人和索赔人

提供一份调查 人的报告。 ５．关于活动物，承运人对此类运

输固有的任何特殊风险所造成的灭失、损伤 或延迟交付不负

赔偿责任。如果承运人证明他是按照托运人给他的关于动物

的任何 特别指示行事的，并证明根据实际情况，灭失、损伤



或延迟交付可以归之于这种风 险时，则应推定灭失、损伤或

延迟交付就是这样引起的，除非证明灭失、损伤 或延 迟交付

的全部或部分是由承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

所造成的。 ６．除分摊共同海损外，承运人对因在海上采取

救助人命的措施或救助财产的 合理措施而造成的灭失、损坏

或延迟交付不负赔偿责任。 ７．如果货物的灭失、损坏或延

迟交付是由承运人、其受雇人或代理人的过失 或疏忽连同其

他原因所引起的，承运人仅在归于他们的过失或疏忽所引起

的灭失、 损坏或延迟交付的范围内负赔偿责任，但承运人须

证明不属于此种过失或疏忽所造 成的灭失、损坏或延迟交付

的数额。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